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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班   別
	司法官
	期   別
	66
	學  號
	

	姓名
	
	假別
	□(例)假日  □婚假   □事假
□其他：　　　　

	前往地區
	□香港     　□澳門
(如有經大陸地區轉機情形者，請併填寫赴陸申請表)
	事由
	□轉機 □觀光 □探親：對象　　　
□其他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預計出境(出國)日期、時間
	預計入境(返國)日期、時間
	合計日時數
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時起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時止
	　　　　日　　　　時

	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
	核准權責

	導師室
	學務組
	主 任 秘 書
	院    長

	
	
	
	

	核准後處置

	申請人
	學務組核章(查驗有無登錄左揭系統)

	[bookmark: _GoBack]如奉核可，請至「國人赴港澳動態登錄系統」(詳附註三)進行登錄，並辦理請假手續，另請將登錄畫面影送(或掃描後以電子郵件寄送)學務組留存。
	



	附註 (請詳閱下方內容後於申請人簽章處簽章)

	1、 為因應香港「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」(即港版國安法)實施後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(構)人員赴香港或澳門(含至香港或澳門轉機)可能遭遇之風險大幅增加，行政院爰訂定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(構)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」(以下簡稱赴港澳注意事項)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(構)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均適用之。涉國安或機敏之機關(構)人員，除有特殊情形外，建議避免前往港澳(赴港澳注意事項第3點第6款)。
2、 鑒於港澳與大陸地區均屬高風險地區，且近日陸委會已調升旅遊警示為「橙色」，請學員審慎評估、提高警覺，如非必要，切勿前往，如欲前往，請留意當地法規，隨身攜帶證件，以維護人身安全。
3、 請假及登錄事宜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(構)人員請假赴港澳，應依各類人員請假規定辦妥請假手續。不論請假或於例假日赴港澳，均應於行前至大陸委員會「國人赴港澳動態登錄系統」進行登錄(網址為https://www.mac.gov.tw/cp.aspx?n=A5B3E1AFAAEB93AA，分為個人赴港澳登陸、團體赴港澳登陸，均毋庸帳號密碼)，並影送所屬機關(構)留存(赴港澳注意事項第3點第5款第3目)
4、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(構)人員赴港澳前，應注意下列事項(赴港澳注意事項第3點第1至4款)：
(1) 行前請查閱大陸委員會網頁之政府因應「港版國安法」專區資訊，預為瞭解該法對人身安全及權益可能之風險。
(2) 因公務事由在港澳辦理活動或會議應妥為規劃，避免涉及敏感事務，並預先評估可能之風險及研擬因應作為；因公務事由應邀赴港澳參與活動或會議，應向邀請單位詳細瞭解相關細節，並預先評估可能之風險及研擬因應作為。必要時，得徵詢大陸委員會意見。
(3) 應留意遵守相關法令之保密規定，公務資料、物品、檔案等，非屬於與在港澳之活動或會議相關者，勿攜往港澳。攜往港澳之手機、筆電等，勿存放與在港澳之活動或會議無關之公務檔案、機敏檔案等。
(4) 因公務事由赴港澳，原則上應搭乘本國籍航空器或船舶；非因公務事由赴港澳，亦宜盡量搭乘本國籍航空器或船舶，並預先評估可能之風險。
5、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(構)人員在港澳期間，應注意下列事項(赴港澳注意事項第4點)：
(1) 應遵守相關法令規定，勿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。對中國大陸或港澳人士之要求，應提高警覺，注意維護國家機密及一般公務機密，嚴防洩漏或交付法令規定應保守秘密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、物品或資訊，並請提高警覺避免公務資料及物品遭竊取或搶劫。
(2) 注意人身安全之維護，外出宜結伴同行，避免前往出現抗爭、集會遊行地點，或單獨前往陌生、出入分子複雜場所，並避免接受不當饋贈、招待或涉足不當場所。
(3) 如遭遇中國大陸或港澳之羈押、逮捕、限制行動或搜索，得通知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或澳門辦事處請求協助。
(4) 邀訪單位刻意變更行程安排或官方單位特殊違常對待時，應提高警覺。
(5) 因公務事由赴港澳，避免非必要私人行程，並避免與可疑人士接觸。非因公務事由赴港澳，不宜涉及公務相關活動。
(6) 倘遇媒體詢問採訪，未獲授權許可，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機關(構)名義，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。
(7) 在港澳期間，如有需要，得與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或澳門辦事處保持密切聯繫或請求協助。
※ 24小時緊急聯絡電話：
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 (852)6143-9012、(852)9314-0130
大陸委員會澳門辦事處 (853)6687-2557
6、 在港澳期間遭遇違常情事者，如遭刺探國家機密、一般公務機密事項；公務資料、物品遭竊取或搶劫；遭遇羈押、逮捕、限制行動或搜索；受強暴、脅迫、利誘或其他手段，致有違反相關法令之虞等，應即時報告所屬機關(構)，於返回臺灣後，並請所屬機關(構)函報大陸委員會(赴港澳注意事項第5點)。
7、 依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第26條或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第9條規定列管之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人員申請出國或赴陸時，係由服務機關(或權責機關)將核准出境之期間通知內政部移民署於電腦系統建檔，嗣當事人於機場(港口)查驗通關時，電腦系統將進行「核准期間」與「實際出境日期」之資料比對，如涉密人員於非核准期間欲出境，系統將不予查驗出境。爰請申請人務必考量是否有搭乘接近跨日之夜間航班提前起飛，或臨時因故變更航班之情形，再報請適當之出境期間。例如：出國請假期間為6月5日至6月10日，欲搭乘6月4日下班後之航班出境，或搭乘6月11日上班前之航班抵臺，則申請出境之期間，應為6月4日至6月11日，並俟許可後始得出境(內政部移民署106年6月3日移署入字第1060062791號函)。
8、 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中國大陸機場轉機至其他國家或地區，皆屬兩岸條例第9條所稱「進入」大陸地區之行為，爰無論屬入境轉機或不入境之過境轉機，均須於赴陸前申請許可或報准，請學員配合遵循，以免遭受裁罰(大陸委員會106年1月26日陸法字第1050401010號函)。
9、 如因行程變動，致提前返國者，請主動告知學務組承辦人。

申請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



